
附  件

呼伦贝尔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具体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一、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发展理念缺乏深刻理解，在建设生态安全屏障与建设产业基地等重大关系上认识模糊，思路不清晰、谋划不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有的干部仍然是“重发展、轻保护”、“一手硬、一手软”，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链条拧得不紧，压力传导存在层层递减的情况，对一些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熟视无睹。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列入呼伦贝尔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内蒙古干部网络学院教学课程体系。以处级以上干部为重点，通过在市委党校主体班次中开设《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等课程，在内蒙古干部网络学院开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相关课程，动员组织全市1779名处级及以上干部参加学习，实现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覆盖，着力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责任意识和担当能力。聚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将相关内容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干部碳达峰碳中和教育的实施方案》，对培训内容、对象、方式、要求进行细化，注重用好《碳达峰碳中和干部读本》等辅导用书。举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暨碳达峰碳中和专题研讨班，邀请生态环境部、自治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组领导专题授课，培训旗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和市直部门单位分管领导50余人，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本领。

各级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政治学习+专题学习+体验教学”创新中心组学习方式，健全学习机制，通过集体研学、领导领学、专家辅学、潜心自学等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二）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内蒙古自治区反馈问题精神、《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全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呼伦贝尔“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呼伦贝尔市“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等政策性文件，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

（三）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科学发展考核，压实各级环保责任。考核指标设置上，将“PM2.5年平均浓度”“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耕地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草原、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等20项内容列入旗市区考核指标，对“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土壤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落实情况”“呼伦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7项考核指标差异化设置分值权重；将中央、自治区环保督察整改情况列入旗市区、市直部门反向考核指标，对未按时完成整改任务或发现虚假整改、敷衍整改、整改不到位、整改承诺未兑现、成效不稳固出现反弹等问题酌情扣分。考核结果运用上，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在评定年度考核结果前，征求业务部门意见，提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完成不力的旗市区和市直部门，取消领导班子评优资格，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政治责任。

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但长期以来，内蒙古一些地区草原林地保护为矿山开采等开发建设让路的问题多发频发，一些违法违规项目给草原生态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修复治理成本高、难度大。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长期坚持

（一）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的重要指示精神进行常态化学习。为进一步完善森林草原保护管理相关制度下发《关于加强呼伦贝尔市森林草原保护管理相关制度的通知》，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和草原林地用途管制。在征占用草原林地审核审批中，严格落实《关于实行征占用草原林地分区用途管控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开发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意见》等文件要求，依法依规办理草原林地征占用审核审批手续，严格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征占用草原行为。

（二）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印发了《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方案的通知》，要求各旗市区认真组织开展举一反三排查整改工作，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市林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矿山开采违规违法占用草原林地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对矿山开采类项目违法违规占用草原林地的排查、整改、销号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三）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部署开展2022年草原变化图斑核查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旗市区依托自治区草原资源监管平台，利用多期遥感影像，判读草原资源变化图斑。我市草原监测图斑共5271个，已全部完成图斑监测和核实处置工作，并形成了《呼伦贝尔市草原图斑判读和核查处置进度情况的报告》。

（四）以推进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完善草原林地保护长效机制、压实各旗市区党委、政府保护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和苏木乡镇党政同责保护林草资源的直接责任，全面落实嘎查村林草资源的管护责任，落实禁牧、草畜平衡草原奖补政策，鼓励林草特色生态产业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林草生态保护的关系、始终保持林草生态保护建设战略定力。旗市区人民政府与苏木乡镇、苏木乡镇与嘎查村、嘎查村与护林员、草管员，旗市区林草部门与国有林场、国有林场与护林员，签订责任状4030份。市林长办已将执法监管工作，破坏草原林地案件的查处整改情况，纳入旗市区林长制年度督查考核内容，严格考核评价。

三、不仅矿山开采侵占草原林地问题突出，生态修复治理也进展滞后。截至2021年年底，自治区在期有效露天矿山1482家，占矿山总数61.6%，目前仍有500多平方公里需要治理修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组织开展全市露天煤矿生产作业情况排查，建立问题台账，督促企业落实初步设计批复要求，排查发现的4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二）各旗市区督促78家矿山企业边开采边治理，6家矿山企业完善治理方案。2022年至今，全市78家露天矿山共完成治理面积10.85平方公里。

（三）组织各旗市区按要求完成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年度评估工作，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通过遥感监测、随机抽查、年度评估、重点督导相结合的监管机制，对矿山修复治理进行全方位跟踪监管，督促矿山企业应治尽治。

四、自治区自然资源部门矿业权审批不严格，2018年以来，未认真核实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地关系，批准新设或延续53宗与自然保护地重叠的矿业权。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督促相关旗市区建立22宗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地重叠问题工作台账。

（二）涉及的5个旗市已制定22宗与自然保护地重叠矿业权退出计划，逐步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三）积极推动解决矿业权退出保护地工作，目前，13宗矿业权已通过注销、缩小矿区范围方式退出自然保护地。
五、自治区水利部门对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问题研究不够、措施不多，对相关盟市取水许可管理混乱问题缺乏有效监督，2021年共有7个盟市11个超采区连续4个季度出现水位下降。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加大地下水取用水管控力度。将“十四五”水资源管控指标下发至各旗市区，各旗市区已完成用水管控指标分解到户。

（二）结合《呼伦贝尔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涉水典型案例问题排查方案》工作要求，完成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摸排工作，共计排查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80个，已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

（三）加快推进呼伦贝尔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电折水”系数率定工作，以呼伦贝尔市为单位采取总承包的形式统一委托此项目技术支撑单位，已完成全市11976眼农业灌溉机电井基础信息复核工作，选取并安装完成典型井设备120眼，测试非典型井445眼，与自治区数据平台实现对接，数据实时上传，基本实现一井一系数，编制完成《呼伦贝尔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电折水”系数率定项目成果报告》并报送自治区水利厅，为实现全市地下水农业灌溉计量提供依据。

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共确定149项整改任务，部分整改任务存在整改质量不高、销号后出现反弹等情况。呼伦贝尔市北方药业废水治理问题整改不到位。第一轮督察指出该企业废水超标排放等问题，2018年地方上报完成整改。此次督察发现，2020年10月以来，企业废水处理设施长期不正常运行，且存在稀释排放、间歇偷排等违法行为，2021年被立案调查。督察发现，五效浓缩车间处理后冷凝水氨氮浓度长期超过设计标准，最高达236毫克/升，超设计标准23倍。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

（一）2022年6月呼伦贝尔市北方药业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污水处理站改造方案》，2022年11月完成改造工作并通过验收，经监测，氨氮浓度最大值符合《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水质指标限制要求。

（二）加大环境执法力度，通过开展现场检查、污染源在线监控远程抽查、非现场执法监管等方式，加大执法频次，严厉查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七、《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十三五”实施规划（2016—2020年）》要求，湿地保护所需资金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到2020年湿地保护率达35%以上。督察发现，自治区林草部门和各盟市对湿地保护重视不够，全区12个盟市均未按照《湿地保护管理规定》要求编制湿地保护规划，呼和浩特、呼伦贝尔等8个盟市财政未安排湿地保护资金，全区湿地保护率为31.3%，未完成规划目标任务。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按照《关于推进盟市重要湿地名录发布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进重要湿地认定工作，2022年完成8处呼伦贝尔市重要湿地的发布工作。

（二）2023年5月30日完成《呼伦贝尔市编制湿地保护规划（2021-2023）》的编制工作并印发实施。

（三）通过划定盟市重要湿地、湿地保护小区或小微湿地等措施提高湿地保护率。积极推进我市小微湿地划定工作，印发《关于推进落实2023年划定小微湿地或盟市重要湿地工作的通知》。目前，已完成20处小微湿地划定年度任务。

八、国家于2017年印发《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但内蒙古自治区层面迟迟未出台针对性政策和措施，直到2021年12月才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部分黑土地保护重点工作任务推进迟缓。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

（一）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4个典型黑土地旗市均已印发2022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实施方案。

（二）制定印发《呼伦贝尔市黑土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2025年）》。

（三）通过市委农村牧区工作会和市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全面安排部署，分解落实任务目标，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工作机制，督促加快工程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切实落实工作指导和监管责任。2021年度37.5万亩、2022年度64万亩黑土地保护建设任务已完成。2022年度40万亩黑土地保护利用任务已完成。

九、2018年以来，呼伦贝尔、赤峰、通辽、兴安盟等盟市批准建设的非农建设项目共占用近万亩黑土地，一半以上没有落实耕作层黑土资源剥离和有效再利用要求，大量珍贵黑土资源被浪费。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

（一）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政府结合自身实际相继印发《扎兰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管理长效机制的通知》《阿荣旗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工作管理制度》《莫旗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黑土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相关工作的批复》和《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伦春自治旗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工作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二）对2018年以来涉及占用黑土耕地的建设项目落实耕作层表土剥离再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建立排查整改台账，未经批准违法违规占用黑土耕地的建设项目已完成整改。

（三）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黑土耕地保护的通知》，严格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审查，在农用地转用审批时将耕作层表土剥离再利用方案列为审查要件，确保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制度落实到位。

十、《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专项规划（2016—2030年）》要求“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完成黑土耕地侵蚀沟治理任务5824条、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300平方公里。督察发现，2018年以来全区实际仅完成侵蚀沟治理935条，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45平方公里，距离规划的目标任务有很大差距。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组织实施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工程中涉及的小型侵蚀沟实现应治尽治，已完成年度小型侵蚀沟治理任务。

（二）2022年、2023年分别下达我市大中型侵蚀沟治理任务650条、699条，截至目前两批大中型侵蚀沟治理工程措施已实施完成。

十一、自治区现有98座生活垃圾填埋场，23座未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

（一）扎兰屯市、阿荣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等5个旗市编制完成座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建设方案，全部建成投运。

（二）市住建局、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专项执法检查，已完成对14个旗市区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填埋场运行管理。

十二、全区仍有4个产业园区未建设污水处理厂，1个园区污水处理厂不具备化工废水处理能力。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整改

已完成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伊敏产业园未建污水处理厂依托伊敏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园区污水可行性评估工作，根据可行性评估结果，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伊敏产业园尚无入驻企业，暂不需要建设污水处理厂，园区污水可以依托伊敏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十三、呼和浩特、包头、通辽、呼伦贝尔等盟市部分工业园区依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工业废水污染物浓度超过城镇污水处理厂管控要求，导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不能稳定运行，甚至存在超标排污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已完成全市5个工业园区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情况摸底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分别对工业园区（产业园）开展了工业园区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可行性评估。其中呼伦贝尔岭东农畜林产品开发区陈旗产业园驻园2户工业企业自建污水处理厂，污水自行回用无外排情况；满洲里市中俄互市贸易区以商贸为主，无工业企业入驻，不产生工业污水，且已向自治区工信厅申请调出工业园区序列；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建污水处理厂。

（二）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建日处理2千吨污水处理项目，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

十四、城镇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与垃圾分类需求不匹配，全区69个旗县、20个设市城市均应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目前仅建成14座。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组织相关旗市区开展餐厨垃圾建设需求开展评估论证，并制定《呼伦贝尔市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方案》。

（二）截至目前，9个需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的旗市，已完成立项4个，5个正在办理项目前期手续。

十五、自治区现有尾矿库750座，其中四、五等小型尾矿库709座、占比近95%，尾矿成分复杂，一些尾矿库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完成对全市尾矿库隐患排查工作。

（二）全市现有尾矿库21个，其中正在使用13个，停用6个，废弃2个。排查发现7个尾矿库存在19项问题，已要求存在问题企业制定整改方案，立行立改推进存在问题尽快解决。目前，7个尾矿库排查发现问题已完成整改。

（三）全市3个符合闭库条件的尾矿库，1个已完成闭库，2个已完成闭库方案编制。

十六、农膜回收利用率偏低。据统计，自治区耕地面积1.72亿亩，2021年全区地膜覆盖面积2718万亩，地膜使用量9.44万吨，其中巴彦淖尔、赤峰、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等4个地市覆膜面积占全区82%。根据巴彦淖尔市2021年农业面源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地膜使用量为2.84万吨，回收量为1.49万吨，回收率仅为52.6%。乌兰察布市2021年地膜使用量为1.16万吨，回收至残膜加工企业处理的仅0.27万吨，利用率只有23.3%，现场督察发现，大部分残膜尚处于无序管理状态，耕地中残留大量细碎地膜。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实施

（一）印发《2023-2025年农膜回收工作方案》，下发《关于做好废旧农用薄膜无害化处理的通知》《关于开展秋季地膜回收专项行动的通知》科学指导有关旗市区开展地膜使用回收。

（二）在扎兰屯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开展地膜残留监测工作，完成3个国家级、2个自治区级和1个市级地膜残留监测工作。

（三）印发《2023-2025年农用地膜回收处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开展秋季地膜回收专项行动。2023年，全市共开展地膜回收执法检查120余家次，出动执法人员300余人次，出动执法车辆90台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1份，现已全部整改完毕。在海拉尔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设立了地膜回收点，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回收的地膜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